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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宿舍網路電腦異常處理流程 
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9 日校電字第 0950002382 號函 

一、本流程依據「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宿舍網路使用與管理須知」訂之。 

二、學生宿舍網路電腦發生異常之處理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電算中心偵測影響學生宿舍網路的電腦 

（二）電算中心將影響宿舍網路的學生名單通知學生總隊 

（三）總隊部轉知相關各隊 

    （四）各隊派員告知學生被停權，並執行網路線拔除（隨時抽檢） 

    （五）學生處理電腦異常問題 

    （六）俟學生解決問題後，向各隊宿網經理申請復權（復權申請表如附件） 

    （七）經宿網經理審查無虞，送陳各隊長核章後，報請電算中心復權 

    （八）電算中心同意後通知學生總隊 

    （九）總隊部轉知相關各隊 

    （十）各隊告知學生復權，可以連接網路線開始上網 

三、附註： 

    （一）受隊部告知停權的學生，於停權期間，禁止連接網路。 

    （二）已受停權學生再使用他人 IP上網者，依校規懲處。 

    （三）「審查無虞」係指至少完成以下作業：修補作業系統漏洞、安裝防毒軟體、更新最

新病毒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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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中 央 警 察 大 學 
 

網 路 復 權 申 請 表 

申請人姓名： 

申請人學號： 

寢室棟別房號： 

電腦 IP 位址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停權起始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是否已修補作業系統漏洞 
是□   否□ 

作業系統名稱與版本： 

是否已安裝防毒軟體 
是□   否□ 

防毒軟體名稱與版本： 

是否已更新最新病毒碼 
是□   否□ 

病  毒  碼  號  碼： 

網路線是否已拔除 是□   否□ 

是否已完成掃毒 是□   否□ 

宿  網  經  理  簽  章 隊  長  核  章 電  算  中  心  核  章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